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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单位抗震救灾捐赠情况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强烈地震，此次地震强度大、波及面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会已于5月14日呼吁各外商投资企业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受灾同胞共渡难关，早日重建家园，赢得抗震救灾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0日，我省外商投资企业和协会为灾区捐款捐物达11597.96万元人民币，以下是各企业或协会捐款捐物明细，排名不分先后：

力劲集团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50万　

佛山南海中港皮业有限公司　　82万

肇庆四会金宝利橡胶鞋厂有限公司　60万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50万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企业　5391.46万

东莞富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50万　

日铁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20万　

梅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会员企业304.95万元

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亚太区   581万元

湛江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会员企业　401.33万

百胜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520万元

香港步升集团有限公司  22.76万元

清远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会员企业　1462万元

汕头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会员企业　2210.65万元

云浮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会员企业　391.46万元

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处职工　　0.35万元

省协会秘书处赴梅州考察

为了帮助我省东西两翼的经济平衡发展，协助珠三角企业向山区转移，了解梅州市的经济和梅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发展情况，根据省外经贸厅领导的指示，省协会秘书处由协会副秘书长郭秋玲女士带队一行共5人于5月7日赴梅州考察。

省协会一行在梅州市受到了梅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热情接待，省协会常务理事、梅州市外经贸局黄小辉副局长介绍了梅州市的投资环境，梅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叶洪清先生介绍了梅州市协会的基本情况。现将这次考察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梅州市的基本情况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与闽、赣两省交界，全市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现辖梅江区、兴宁市、梅县、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等六县一市一区，全市总人口500万人。梅州是世界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有“世界客都”之称，旅居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300多万人。梅州享有“文化之乡”、“足球之乡”、“华侨之乡”和“中国金柚之乡”、“中国单丛茶之乡”之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卫生城市。近年来，梅州市积极实施以开放梅州为先导、工业梅州为核心、生态梅州为基础、文化梅州为动力的“四个梅州”发展战略，与时俱进，加快发展，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2007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5.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全年全市新批利用外资项目246个，比上年同期增长49.1%，合同外资金额29914万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4%；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1252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

梅州历史源远流长，从南汉置敬州始，至北宋改为梅州，清朝设直隶嘉应州，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梅县地区设立梅州市。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远移至南方定居，带来了中原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在梅州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区域。
梅州向来崇文重教，英才辈出。明清科甲鼎盛，蜚声海内外，清乾隆年间，嘉应州官王之正在署前树立“人文秀区”牌坊。近代以来的丁日昌、丘逢甲、黄遵宪、叶剑英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新中国“两院”中，梅州籍院士就有22名,此外,还有20多位专家、教授、学者担任国内知名大学校长。
二、梅州市投资环境建设的主要特点

梅州市近年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快、配套环境优良，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特点：

1、交通便利  

高速公路：梅州至揭阳、梅州至河源、天汕高速（天津至汕头）梅州段高速公路已经开通，目前梅州至深圳约需3小时车程，梅州至广州约需3.5小时车程。已列入规划的高速公路有梅州至赣州、梅州(大埔)至潮州、汕头经五华至茂名高速公路，梅县至大埔县高速公路将于年内动工。

铁路：广梅汕铁路、梅坎（梅州至福建坎市）铁路贯通全国铁路网，正在规划建设梅州至瑞金铁路。

民航：梅县机场开通至广州、香港航班。

水运：梅州全市内河通航里程494公里，水运运输量达12亿吨公里。

2、能源充裕
2006年全市电力总装机容量216万千瓦，年发电量达103亿千瓦时。外来投资企业在享受到充足电力供应的同时，还将享受到优惠的电价待遇。

3、通关便捷
梅州市区设立了海关、边检、检验检疫等口岸联检单位，进出口货物可在梅州直接通关。“电子口岸系统”的积极推广，大大提高了进出口货物通关查验放行速度。

4、资源丰富
梅州境内有铁矿、石灰石、稀土、瓷土等54种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铁、锰、锑储量分别占全省的13%、44%、34%。全市可供开发水力资源123.93万千瓦。地下温泉分布广且水温高、水质好、流量大，其中丰顺县被誉为“温泉之乡”。

5、劳力富足
梅州全市总劳动力有260多万人，有近百万人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全市目前有高等院校1所，职中31所，中专27所，其中高等院校在校生一万余人，每年都向社会输送近4万名有一技之长的实用型人才。
6、产业配套
工业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有34个行业，以卷烟、电力、建材、电子信息为四大支柱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已初步建立起水果、茶叶、烤烟、畜牧、水产等十大基地，培育了金柚、单丛茶、荔枝、龙眼、青榄五个农业支柱产业，打造了一批具有梅州特色的农业品牌。旅游业方面，梅州人文资源丰富，山川秀丽，发展潜力巨大。物流业方面，梅州地理位置独特，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是华中、华南等内陆地区沟通沿海发达地区的重要地带，作为沟通闽粤赣三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以及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配套加工基地的作用将进一步凸现，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7、政策优惠

《梅州市市辖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若干规定》，在财政支持、税收、费用减免、自主开发与自行招商等方面，给在市辖工业园区即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盐田（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广东梅州蕉华工业园区范围内兴办的生产性企业和扩建的生产性项目，制定了相应的优惠办法和规定。即对符合条件的生产性企业给予专向性财政扶持资金；对入园的生产性企业和扩建的生产性项目，从项目立项到投产期间不收取本级政府的行政规费，经营服务性收费及中介服务费，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最低标准50%收取 ，部分行业性收费项目，低于标准收取。

8、生态良好

梅州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宜人。梅州是“省级卫生城市”，城市美观，功能完善，“一江两岸”改造分别荣获国家水利部城市堤防建设“梅州模式”称誉、国家建设部“人居环境范例奖”和联合国人居环境项目“优秀范例奖”。全市环境质量较高，境内森林覆盖率68%，活立木蓄积量2424万立方米；省、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47个；梅州城区园林绿地面积9.42平方公里，城市绿化覆盖率31.6%，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

9、环境优美

梅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景点众多，目前，全市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水利风景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个。其中，雁南飞茶田度假村、五华汤湖热矿泥山庄、五指石、长潭、泮坑被列为广东100家假日休闲好去处的景区，叶帅故居、龙鲸河漂流与神光山被列为广东100家观光新亮点的景点。

10、治安良好

梅州社会治安良好，群众满意率连续10多年超过90%，是全省最好的地级市之一，是广东省的“无毒市”。梅州从未发生严重危害投资者的治安案件，投资者可放心置业创业。  
我们认为梅州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客商来投资，现向广大外商大力推介梅州市良好的投资环境。

省协会成功举办两场高新技术企业新的认定管理办法

暨新企业所得税法后续税务管理规定研讨会
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新的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文）已经公布，对特别纳税调整的相关规定也即将出台，此外，随着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一系列过渡性文件亦陆续出台。上述各项税收法规的变动都将对公司未来的商业策略、投资及运营模式、融资安排、财务及税务管理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此，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2008年5月27日在广州，6月4日在香港举办有关的税务研讨会，对上述法规变动进行探讨和分析。会上邀请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梁月娟调研员宣讲有关政策并解答了企业提出的疑问。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有：1、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及程序；2、企业所得税法的后续税务管理规定的讨论（包括：特别纳税调整的相关规定和一系列过渡性政策）；3、转让定价相关规定的重大变动。

应邀参加的外商共300多人纷纷表示这次研讨会使企业充分了解国家有关政策及新企业所得税法后续税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希望能定期召开此类研讨会。

省协会参与组织的广东民企赴港考察活动圆满成功

为帮助广东的中小型企业进一步了解香港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商机，推动内地企业在香港投资开办企业，充分利用香港的各项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快“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由我会担任组长单位的粤港民间合作机制粤方大珠三角投资贸易推广小组、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联合投资贸易推广工作小组、香港投资推广署于6月5日-6日在香港联合举办广东民企赴港考察活动。来自佛山、广州、惠州、河源、揭阳等市的近80位私营企业代表参加了考察活动。广东省外经贸厅、香港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入境事务处、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工业贸易署、律师公会、会计师事务所、香港银行业的有关业务负责人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投资环境，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的条件、资格认定、申办程序以及人员入境和税务管理、法律、中小企业支持等问题，并与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总商会的会员进行了会面交流。

本次考察活动的亮点及重点，就是结合目前广东新一轮产业升级中，广东提出优先发展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商务中心、服务外包、信息产业、研发中心及创意产业等），而通过民间合作，在粤港新一轮合作中，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帮助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工业设计、广告创意、市场推广及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推动粤港产业的优势互补，推动广东产业自主创新及升级转型。通过考察，希望可以帮助企业扩展思路，在工业设计、产品创意创新、广告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开展与香港深入合作，为广东的企业和产业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解决广东企业目前在企业和产品升级和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信息视窗】　　

2008年前五个月广东省进出口总值2663.4亿美元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0120.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6.2%，比去年提前2个月突破万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为780.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6%，净减少73.2亿美元。
同时，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207.8亿美元，增长33.2%。当月出口1204.9亿美元，增长28.1%；进口1002.9亿美元，增长40%，月度进口规模连续2个月超过千亿美元；当月贸易顺差202.1亿美元。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贸易顺差为166.77亿美元,出口同比增长21.8%,进口同比增长26.3%。
一般贸易进口大幅上涨 
统计显示，1－5月一般贸易进出口4869.2亿美元，增长36.4%。其中，出口2480.5亿美元，增长26.3%；进口2388.7亿美元，增长48.7%。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4209.3亿美元，增长15.8%。
1－5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636.1亿美元，增长21.4%。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2465.2亿美元，增长32.1%，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24.4%。
1－5月，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1660.2亿美元，增长27.9%。美国、日本为第二、三大贸易伙伴。
截至5月底，广东、江苏、上海、北京4省市的进出口规模均超千亿美元。1－5月广东省进出口总值2663.4亿美元，增长15.1%，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6.3%，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
初级产品进口步伐明显加快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400.9亿美元，增长9.3%；鞋类出口108.1亿美元，增长12.7%
在进口商品中，铁矿砂、原油、成品油、煤炭等初级产品进口步伐明显加快，主要品种进口均价大幅上涨。
“双转移”——粤东经济提速的助推器
5月 29日，广东全省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催生了首个重大决策。所谓“双转移”，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破解广东发展难题、打造经济强省的重大举措，是广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突破口。“双转移”对于正在谋求跨越式发展、追赶全省发展水平的粤东地区而言，更是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是粤东经济提速的助推器。

粤东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经济总量不足，产业规模化程度较低，产业链未能形成和完善，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加上近年来在招商引资上面临着发达地区的竞争而效果不佳，投资拉动效应不大，致使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全省水平。如今，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双转移”的决策，为粤东经济发展全面提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首先，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整体转移，解决了粤东地区的经济总量问题，将使粤东地区的GDP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其次，将有利于粤东地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特色鲜明、配套齐全、规模相当的主要产业链条，如玩具、服装、印刷、电子等，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三，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减轻招商引资的压力，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结构，在“选商”上做文章，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

第四、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可以解决本地的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同时，通过有组织地培训和输送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也将大大缓解本地劳动就业压力。

第五、通过“双转移”，解决了粤东地区的传统产业基础问题，可以使他们把发展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二、三产业，特别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今后可持续发展积攒实力。

实际上，省粤东工作会议以后，整个粤东地区都在思考和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途径，如《汕头市“十年大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设立“珠三角产业转移园区”的规划。而且汕头在这方面也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目前，深圳龙岗（汕头潮南）产业转移工业园已经签约，它的实践经验将为珠三角产业转移提供借鉴作用。广东实施产业转移、完成产业升级，既是建设经济强省的战略性部署，也是我省东西两翼加快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粤东地区应当抓住当前已经取得的良好发展势头，趁势而上，加快自身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为全省实现人均GDP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广州日报》

美元贬值：高油价的幕后推手

今年以来，石油价格扶摇直上，连续刷新油价的历史高位。在石油供求基本平衡下，油价有没有可能下跌？专家普遍认为，在如今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情况下，国际油价是难以大幅下跌的。

美元：石油的主要结算货币

美元汇率下跌，油价为何会上涨？简单地说，是因为美元是石油市场的主要结算货币，大概占到结算总量的80%左右。据欧佩克计算，美元每贬值1%，每桶石油就上涨4美元。

换句话说，油价上涨和美元贬值是同步的，这是因为石油涨价可带动原材料涨价，大量涨价的商品可在国际贸易中造成巨大的“美元需求”，大量美元需求又让美国有机会输出美元来填平经济窟窿。

我们可用更通俗的话来理解。如果在美元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不变，实际意味着油价在欧洲、日本能用较以前更少的货币买油，这就意味着石油价格在欧洲下降了许多。而在进出口关系上就意味着，石油输出国要进口同样多的某种商品，必须要用比几年前多得多的石油去换。因此，为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影响，石油价格肯定要以上升来“纠偏”。

现在，美国又开始实施大幅货币贬值计划，将美元从1.3美元兑换1欧元的水平，贬值至1.47美元兑换1欧元的水平，甚至扬言要到达1.5比1的水平。美元的贬值，就说明美国政府要向世界增发货币了，而消耗多余货币的途径就是石油涨价。因为石油是最基本的原材料，石油涨价可带动多种商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这样一个乘数效用的通货膨胀，刚好可以掩盖美国政府增发美元的事实。

美国：用印美元的价格换石油

此番石油价格的暴涨，实际上是利用石油价格杠杆对全球财富重新分配。那么， 毫无疑问，获利者包括：1.石油输出国，他们控制这世界80%以上的石油资源；2.西方石油公司。此外，诸多参与石油期货交易的金融投机机构和投机者也获得巨额收益。

让人难以理解、却又千真万确的是，此次石油暴涨的最大收益者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这与美元是石油的主要结算货币直接相关。

对其他国家来说，购买石油所付出的美元，是他们以实物产品或服务换来的；而美国是世界的“核心货币国家”。就像克鲁格曼说的那样：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现在美国生产1张100美元纸钞的成本是6美分，也就是说，美国利用其核心货币提供国的地位，是在用印刷品的价格换石油。就像伊朗石油部长努扎里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油贵，而是美元太便宜了。”

有赚便宜的，自然就有人吃亏。今年以来，除美国以外的石油进口国成本都大幅增加。基础资源的价格上涨，引发广泛领域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油价等资源价格持续上涨，制成品价格也将随之提高，最终将抑制消费和生产，把世界拖入萧条。

油价与GDP关联大

有研究预测，油价每上升10美元，将导致全球GDP总值下降0.5%。其中日本因能耗低只下降0.1%，而美国下降0.4%，中国将下降0.8%。据瑞银估计，油价每涨10美元，美国通胀率会升高0.38个百分点，欧洲及日本的增幅则分别为0.30及0.13个百分点。综合起来看，石油暴涨将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基本面。

石油对国家经济基本面影响的差异，主要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问题，如美国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其制造业只占GDP的13.7%，其石油进口依存度已下降，美国进口石油不过是增加“车中油”而已。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石油主要用于生产，即使消费，也是“身上衣”和“口中粮”。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石油价格上涨绝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最近印尼等国油价上涨后出现示威，便可见一斑。
《广州日报》

【政策法规】

商务部令2008年第11号《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修订后的《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已由商务部第6次部务会议于2008年5月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7 月 1日起施行。
部长　　陈德铭

二〇〇八年六月七日
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配置资源，规范出口经营秩序，营造公平透明的贸易环境，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和条约，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货物出口许可证制度。国家对限制出口的货物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
第三条 商务部是全国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监督、检查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处罚违规行为。
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和发布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商务部负责制定、调整和发布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分级发证目录》。
《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由商务部以公告形式发布。
第四条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以下简称许可证局）统一管理、指导全国各发证机构的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许可证局对商务部负责。
第五条 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各特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方发证机构）为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负责授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出口许可证包括出口配额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凡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应当在出口前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许可证接受申报和验放。
第七条 出口许可证不得买卖、转让、涂改、伪造和变造。
第二章 申领出口许可证应当提交的文件

第八条 经营者申领出口许可证时，应当认真如实填写出口许可证申请表（正本）1份，并加盖印章。实行网上申领的，应当认真如实地在线填写电子申请表并传送给相应的发证机构。
第九条 经营者申领出口许可证时，应当向发证机构提交有关出口货物配额或者其他有关批准文件。
第十条 经营者申领出口许可证时，应当向发证机构提交加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第三章 出口许可证发证依据

第十一条 各发证机构按照商务部制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范围，依照下列规定签发出口许可证：

（一）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货物，凭商务部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局）、外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下达配额的文件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二）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货物，凭商务部发布的中标经营者名单、中标数量、《申领配额招标货物出口许可证证明书》或者《配额招标货物转受让证明书》以及中标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三）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口，凭《商务部易制毒化学品出口批复单》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四）计算机的出口，凭商务部批准的《出口计算机技术审查表》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五）监控化学品的出口，凭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文件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六）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出口，凭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下发的批准文件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七）其它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出口货物，凭商务部批准文件及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十二条 加工贸易项下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发证机构按照商务部制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凭商务部授权的加工贸易审批机关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及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出口批准文件（属于出口配额管理但不使用配额数量的商品凭商务部批件）、海关加工贸易进口报关单和经营者的出口合同（正本复印件）签发出口许可证。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质以及其他国际公约管辖的货物，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应当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属于出口配额管理的货物，发证机构凭商务部下达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配额数量签发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管理的货物，应当附带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
（二）涉及第十一条（三）到（七）款及第十二条之情形的，按照相应条款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我国企业在国外及香港、澳门投资设立的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需国内供应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发证机构凭商务部批准文件和商务部境外企业批准证书或者商务部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企业批准证书，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十五条 经商务部批准具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为履行国（境）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等项目合同出口的设备（含成套设备）、材料、施工器械及人员自用的生活物资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十六条 出口成套设备需运出境外项目自用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十七条 偿还国外贷款或者补偿贸易项下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发证机构按商务部制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凭商务部下达的偿还国外贷款或者补偿贸易的出口配额签发出口许可证。未办理备案登记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从事偿还国外贷款或者补偿贸易业务时，应当委托经营者代理出口，并由该经营者办理出口许可证。

第十八条 经营者申领出口许可证时，应当按本办法如实申报，不得弄虚作假，严禁以假合同、假文件等手段骗领出口许可证。

 

第四章 出口许可证的签发
 第十九条 各发证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的要求，自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签发相关出口货物的出口许可证，不得违反规定发证。经营者出口《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的货物，应当到《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

第二十条 许可证局、各特办和各地方发证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商务部发布的《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签发出口许可证。实行网上申领出口许可证的，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办理。

（一）许可证局发证范围：

1．按照商务部规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签发《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授权范围内的出口许可证。2．在京的中央管理企业的出口许可证。

（二）各特办发证范围：

1．按照商务部规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签发联系地区内经营者、联系地区内中央管理企业及配额由地方管理的在京中央管理企业子公司的出口许可证；

2．按商务部规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签发联系地区内经营者配额招标货物出口许可证；

3．签发商务部规定的其他货物的出口许可证。

（三）各地方发证机构发证范围：

1．按商务部规定的《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签发本地经营者出口许可证；

2．签发商务部规定的其他货物的出口许可证。

（四）指定发证机构发证的货物：

凡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分级发证目录》中指定发证机构发证的货物，经营者一律到指定的发证机构办理出口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各发证机构不得无配额、超配额、越权或者超发证范围签发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不得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二十二条 出口许可证管理实行“一证一关”制、“一批一证”制和“非一批一证”制。“一证一关”指出口许可证只能在一个海关报关；“一批一证”指出口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一次报关使用。

下列情况实行“非一批一证”制，签发出口许可证时应在备注栏内注明“非一批一证”：

（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

（二）补偿贸易项下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

（三）其它在《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规定实行“非一批一证”的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非一批一证”指出口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可以多次报关使用，但最多不超过12次，由海关在“海关验放签注栏”内逐批签注出运数。
 

第五章例外情况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溢装货物应当为大宗、散装货物。溢装数量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办理，即报关出口的大宗、散装货物的溢装数量不得超过出口许可证所列出口数量的5%。不实行“一批一证”制的大宗、散装货物，每批货物出口时，按其实际出口数量进行核扣，最后一批出口货物出口时，其溢装数量按该许可证实际剩余数量并在规定的溢装上限5%内计算。

发证机构在签发此类出口货物许可证时，应当严格按照出口配额数量及批准文件核定的数量签发，并按许可证实际签发数量核扣配额数量，不在出口配额数量或者批准文件核定的数量基础上加上按国际贸易惯例允许的溢装数量签发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对外经援项目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免领出口许可证。有关验放凭证的规定，由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质检总局另行制定和发布。
第二十五条 赴国（境）外参加或者举办展览会运出境外展品、展卖品、小卖品的规定：

（一）赴国（境）外参加或者举办展览会所带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非卖展品，免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国（境）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部门批准办展的文件和出口货物报关单监管验放。参展单位应当在展览会结束后6个月内，将非卖展品如数运回，由海关核销。在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可以延期。

（二）赴国（境）外参加或者举办展览会带出的展卖品、小卖品，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参展单位凭出国（境）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出国（境）经济贸易展览会组展单位提供的参展证明，向《分级发证目录》规定的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不占用出口配额。

（三）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质以及其他国际公约管辖的货物，按正常出口办理，不适用本条第（一）、（二）项规定。
第二十六条 出口货物样品和文化交流或者技术交流需对外提供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的货样的规定：

（一）经营者运出国（境）外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的货样或者实验用样品，每批货物价值在人民币3万元（含3万元）以下者，免领出口许可证，海关凭经营者填写的出口货样报关单查验放行；超过3万元者，视为正常出口，经营者按规定申领出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备注栏内应当注明“货样”字样。

（二）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质以及其他国际公约管辖的货物对外提供货样，按正常出口办理，不适用本条第（一）项规定。

第二十七条 中国政府根据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或者临时决定，对外提供捐赠品或者中国政府、组织基于友好关系向对方国家政府、组织赠送的物资，涉及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凭有关协议或者决定签发出口许可证，不占用出口配额。

其他捐赠，涉及出口许可证管理的，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签发出口许可证。
第六章 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二十八条 出口配额的有效期为当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另有规定者除外，经营者应当在配额有效期内向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 各发证机构可自当年12月10日起，根据商务部或者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下发的下一年度出口配额签发下一年度的出口许可证，有效期自下一年度1月1日起。
第三十条 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且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得超过当年12月31日。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属于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其出口许可证有效期按《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核定的出口期限核发，但不得超过当年12月31日。如《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核定的出口期限超过当年12月31日，经营者应在原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内向发证机构提出换发新一年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收回原证，在发证系统中对原证进行核销，扣除已使用的数量后，按《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核定的出口期限重新签发新一年度出口许可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证号。

商务部可视具体情况，调整某些货物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和申领时间。

出口许可证应当在有效期内使用，逾期自行失效，海关不予放行。

第三十一条 出口许可证因故在有效期内未使用，经营者应当在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内向原发证机构提出延期申请，发证机构收回原证，在发证计算机管理系统中注销原证后，重新签发出口许可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延期使用和原证证号。

出口许可证因故在有效期内未使用完，经营者应当在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内向原发证机构提出未使用部分的延期申请，发证机构收回原证，在发证系统中对原证进行核销，扣除已使用的数量后，重新签发出口许可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延期使用和原证证号。

使用当年出口配额领取的出口许可证办理延期，其延期最长不得超过当年12月31日。

未在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出延期申请，出口许可证逾期自行失效，发证机构不再办理延证手续，该出口许可证货物数量视为配额持有者自动放弃。
第三十二条 出口许可证签发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证面内容；如需要对证面内容进行更改，经营者应当在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内将出口许可证退回原发证机构，重新申领出口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已领取的出口许可证如遗失，经营者应当立即向许可证证面注明的出口口岸地海关及相关发证机构书面报告，并在全国性经济类报刊中登载“遗失声明”，发证机构凭遗失声明，并经核实该证确未通关后，可注销该证，并核发新证。
第三十四条 海关、工商、公安、纪检、法院等单位需要向发证机构查询或者调查出口许可证，应当依法出示有关证件，发证机关方可接受查询。
第三十五条 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在发证机构调整时，自调整之日起，原发证机构不得再签发该货物的出口许可证，并将经营者在调整前的申领情况报调整后的发证机构。经营者在调整前申领的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有效期内未使用或者未完全使用的许可证按规定到调整后的发证机构办理延期手续。
 

第七章检查和处罚

第三十六条 商务部授权许可证局对各发证机构进行定期检查。检查的内容为发证机构执行本办法的情况，重点是检查是否有超配额、无配额或者越权越级违章发证以及其他违反本办法的问题。检查的方式，实行各发证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自查与许可证局抽查相结合的办法。

许可证局应当将检查的情况向商务部报告。

第三十七条 各发证机构应当按照商务部许可证联网核查的规定及时传送发证数据，以保证经营者顺利报关和海关核查；对海关反馈的核查数据应当认真核对，及时检查许可证的使用情况并找出存在的问题。许可证局应当定期将核对后的海关反馈核查数据报商务部。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超配额，无配额和越权越级发证的发证机构，商务部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其警告、暂停或者取消发证权等处分。
第三十九条 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出口许可证的经营者，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海关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对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出口许可证的，商务部依法收缴其出口许可证。

商务部可以禁止违法行为人自前两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处罚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有关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在禁止期限内，海关根据商务部依法作出的禁止决定，对该经营者的有关出口货物不予办理报关验放手续，外汇管理部门或者外汇指定银行不予办理有关结汇、售汇手续。
第四十条 超配额，无配额和越权越级发放的许可证无效。对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所涉出口许可证，一经查实，商务部予以吊销处理。对海关在实际监管或者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的涉及上述许可证的问题，发证部门应当给予明确回复。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关规定，未将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非卖展品如数运回由海关核销的，由海关通知商务部，商务部和出国（境）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该组展单位和参展单位警告、暂停审批其出国（境）展览项目一至两年等处分。
第四十二条 对发证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发证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调离工作岗位，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五、第五十六条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中国关境内其他地区货物进入到保税仓库、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出口监管仓库、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货物出口到境外，按现行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边境贸易项下出口许可证管理仍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辖货物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原《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28号）同时废止。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30号 取消润滑油、基础油、润滑脂出口配额管理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8年7月1日起，取消润滑油（27101991）、润滑脂（27101992）、润滑油基础油（27101993）出口配额管理，改为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同时对其一般贸易出口仍实行国营贸易管理，海关凭出口许可证验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国营贸易企业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公司、中国联合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境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项下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企业可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对外承包工程投议标许可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三、加工贸易项下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企业凭商务主管部门《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海关进口报关单》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四、外商投资企业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中规定的相应经营范围，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如有涉及本公告第二、三条规定之情形，按二、三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五、边境贸易企业润滑油（脂）、润滑油基础油出口，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函和所签订出口合同，到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办理出口许可证。
如有涉及本公告第二、三、四条规定之情形，按二、三、四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特此公告。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

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41号（关于公布2008年7月1日起新增香港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和2008年7月1日起新增澳门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
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现将《2008年7月1日起新增香港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以下简称《香港原产货物标准表》，见附件1）和《2008年7月1日起新增澳门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以下简称《澳门原产货物标准表》，见附件2）予以公布，自2008年7月1日起执行。
　　《香港原产货物标准表》和《澳门原产货物标准表》中使用了简化的货物名称，其范围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中相应税号的货品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1．2008年7月1日起新增香港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
 　　　2．2008年7月1日起新增澳门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1
2008年7月1日起新增香港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

	序号
	内地2008年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1. 
	2710.1999
	其他润滑油、润滑脂及其他重油（含石油或沥青矿物油重量不低于70%）
	以化学变化处理工业用油。主要制造工序为石油提炼程序，包括分隔、脱水、蒸馏及混合其它添加物。

	2. 
	2826.9010
	氟硅酸盐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3. 
	3403.1900
	其他含有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重量<70％） 的制剂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4. 
	3907.991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税号改变标准。

	5. 
	3916.9010

	其它横截面尺寸超过1毫米的单根连续长纤维，成杆状、条状及仿形状，无论是否经表面加工，但未经其它加工的塑料
	(1)从橡胶或塑料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模塑；或(2) 从塑料粒料或塑料片制造。主要制造工序为压制及切割。

	6. 
	8460.3900

	其它以磨石、磨料或磨光材料，把金属、或金属陶瓷进行修边、磨刃、研磨、搪磨、精研、磨光或用其它方法修整的工作母机
	在香港进行金属制作(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且符合从价百分比标准。主要制造工序为车床刨削、铣削、烧焊、研磨、装配及测试。

	7. 
	8477.5900
	其它加工橡胶或塑料的机械或以这些材料制造产品的机械
	在香港进行金属制作(对进口组合零件进行的金属制作工序亦适用)及装配，且符合从价百分比标准。主要制造工序为镗、钻孔、装配、烧焊、加工配件及测试。

	8. 
	8518.4000
	音频电动扩音器
	在香港装配，且符合从价百分比标准。


附件2
2008年7月1日起新增澳门享受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

	序号
	内地2008年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原产地标准

	9. 
	1520.0000
	粗甘油；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10. 
	2905.4500
	丙三醇(甘油) 
	从天然物质或化学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


【会员天地】
金邦达宝嘉控股有限公司

金邦达宝嘉控股有限公司由金邦达国际集团和全球最大的智能卡解决方案提供商——法国Gemalto公司合资组建，全面负责集团在大中华地区非电信业务的发展。 

金邦达公司始创于1993 年，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获得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JCB 、大莱和中国银联认证的卡片制造商及卡片个人化服务提供商。现有员工 800多人，下设香港、北京、上海三个分公司，沈阳、成都、昆明三处办事处。主要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各类磁条卡、智能卡、卡片个人化服务、IC卡读写机具、发卡系统、网络安全认证系统以及卡片整体服务方案等产品与服务。累计为中国市场提供了超过 13亿张各类磁卡和智能卡，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卡片及服务提供商之一。业务涉及金融、政府、高速公路、公交、社保、网上银行、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数字电视等诸多领域，遍及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

Gemalto——全球最大的智能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由法国Gemplus公司与Axalto公司两家全球最大的智能卡公司于2006年6月合并成立。目前，在全球65个国家拥有11000名员工，设有86个销售机构，20个生产制造工厂，32个个人化中心，10个研发中心。 在IC卡领域已获得超过4000项专利，每年获得100多项技术专利。Gemalto为世界众多知名银行、电信公司、政府等机构提供产品及服务。

总部地址：珠海市前山福溪金邦达工业园     邮编：519070  

电话：0756-8660888/8660666  传真：0756-8660808/8660606

营销热线：0756-8660668    企业邮箱：goldpac@goldpac.com  

网址：www.goldpac.com
松栢公司

松栢公司于一九八零年成立, 总办事处设立在香港, 连同位于中国顺德厂房 –松栢(广东)电池工业有限公司、旭东(佛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总共雇用了约1,300名员工。 起初以电池生产销售为主, 现已发展成为多元化综合性企业, 业务范围扩大至电池及电池配件,如浆纸、锌粒、锌片等以及五金、塑料制品模具。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 松栢电池厂有限公司在发展新产品及扩展现有业务方面, 都作了可观的投资, 硬件、软件双管齐下, 购入高科技自动化机器设备, 培训任用高质素人才。现时, 松栢已是香港主要电池生产商之一。 作为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精湛高效的生产设施的制造型企业，得到了广大顾客的良好口碑。 公司产品范围包括无汞碱性电池、高性能氯化锌电池、镍氢可充电池、锂锰钮扣型电池、锂离子可充钮扣型电池、无铅添加高性能氯化锌电池及咸锰钮扣型电池。

松栢属下的旭东金属(香港)有限公司以专业生产电池锌粒及锌片、五金和塑料零部件、模具夹具等产品拥有国内外领先的生产工艺,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检测手段,优秀的生产技术人才,从而确保质量优越稳定。

松栢以 “精益求精、环保领先”的宗旨在电池领域中孜孜不倦的追索新发展、新契机, 并不遗余力的追求电池行业环保事业的进步。 公司除了承接自有品牌“Vinnic”、“松栢”、 “Vinergy”的订单, 也欢迎OEM及ODM的订单。欢迎来函来电:
电话:86-757-23312338
传真: 86-757-23312339
邮箱: cpgsales@chungpak.com
网址: www.chungpak.com

登记证编号：粤内登字O第10430号
主办：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处   第二十期    2008年6月28日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93号广东外商活动中心5楼（邮编510600）

电话：020-87375493  87362187  87374574  传真：020-87363687          

网址：www.gdaefi.org.cn　　电子邮箱：gdaefi@pub.guangzhou.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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